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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梅金华、何卫平、唐晖、兰建梅、夏乐、李海兵、江涛、李剑、赵帅军、周可、

刘果、袁珍、曹进、龙馨洁、熊建安、杨若君、梁孟豪、陈志锋、黄文智、周杨、王飘奕。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的总则、验收工作程序、验收对象与范围、验收工作方法与手

段、验收内容与标准、公众参与、验收结论、验收成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非放射性固体矿产的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气体、液体类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可

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20426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 50292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6453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GB/T 5043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DZ/T 0133 地下水动态监测规程 

DZ/T 0221 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 

DZ/T 0227 滑坡崩塌监测测量规范 

DZ/T 0265  遥感影像地图制作规范 

DZ/T 0287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033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 

DB43/T 1358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DB43/T 2298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规范 

DB43/T 2299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DB43/T 2298—2022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矿山生态修复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mines 

依靠自然力量或者通过人工干预措施，对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矿山生态问题进行修复、恢复或改善

矿山生态系统，建立新的动态平衡的过程。  

3.2  

自然恢复  natural restoration 

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我组织能力使其向

有序的方向自然演替和更新恢复。 

3.3  

保护保育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保护单一生物物种或者不同生物群落所依存的栖息地、生态系统，以及保护和维系栖息地（自然生

态保护区域内）原住民文化与传统生活习惯，以达到维持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永续存在的活动。 

3.4  

矿山土地复垦   mine land reclamation 

采取工程措施对因采矿活动而占损的土地进行综合整治，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  

3.5  

转型利用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对矿业活动中形成的地面建筑物或构筑物等土地占损区，通过取得合法用地手续或相关主管部门的

认定，达到土地资源再利用的过程。 

3.6  

矿山生态环境监测  monitoring of m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对矿山生态环境要素与生态问题布设监测网点，观测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及时掌握矿山

生态环境状况，并预测其发展趋势的活动。 

3.7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  acceptance of min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对矿山自然恢复以及实施的保护保育、生态修复、监测与后期管护等系统修复工程及成效进行实地

调查、评估、核验，并形成验收成果的过程。 

3.8  

年度验收  annual acceptance 

以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起始日至次年当日为一个年度验收周期，并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内每年依

次类推，在每个年度验收周期内开展的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 

3.9  

分期验收  stage acceptance 

矿山企业申请延续或变更办理采矿许可证时开展的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 

3.10  

关闭验收  closure acceptance 

矿山企业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时开展的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 



 

4 总则 

 

4.1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工作以“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或“年度生态修复计划”等技术资料为

依据。  

4.2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分为年度验收、分期验收和关闭验收。生产矿山应按期开展年度验收、分

期验收，矿山关闭时应开展关闭验收。 

4.3  资源整合类矿山应开展分期验收，被整合至新采矿权范围的区域按分期验收要求执行，未被整合

至新采矿权范围的区域按关闭验收要求执行。 

4.4 年度验收、分期验收、关闭验收应通过湖南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监测监管系统（以下简称“系统”）

提出申请、出具意见及资料备案。 

 

5 验收工作程序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应按图 1的程序进行。 

   

 

 

  

  

 

 

 

 

 

 

 

 

 

图 1 验收工作程序图 

 

6 验收对象与范围 

 

6.1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对象包括： 

——自然恢复区； 

——生态保护保育工程； 

——生态修复工程，包括地形地貌景观修复工程、土地复垦及生物多样性恢复工程、水资源水生态

修复与改善工程、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其他修复工程； 

——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 

6.2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范围包括矿山生态破坏区及影响区，宜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或“年

度生态修复计划”确定的生态修复范围一致。 

验收申请

  
 

初验 

 

验收报告编制 

 

现场验收 

验收意见出具 

验收意见公示及资料备案 

 

年度验收 
分期、关闭验收 



 

7 验收工作方法与手段 

 

7.1 验收工作方法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工作方法应以实地调查访问、丈量或测量为主，以资料收集为辅。 

7.2  资料收集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图，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图，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年度生态修复计划，上期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报告，最新水土监测报告，本

期生态监测台账记录，涉及转型利用区块的相关佐证材料，生态修复基金计提、提取与使用凭证，本期

拟验收工程的设计、施工、竣工验收、财务结算等相关资料。 

7.3 实地调查范围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实地调查范围应不小于验收范围，对验收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及修复工程现状逐一

调查核实，辅以无人机航拍等形成近、远景照片记录或录像，并对修复工程或重点问题进行丈量、测量。

调查数据填写至附录 E.2～E.7。 

7.4 实地调查 

7.4.1 自然恢复区调查应包括已经自然恢复区的位置、范围、面积和修复效果等。 

7.4.2 生态保护保育工程调查应包括水源涵养区、生态公益林、野生动物栖息地及觅食通道、具有重

要科普意义的矿业遗迹、地质遗迹等已采取保护保育工程的位置、面积、措施、效果、资金投入和

时间等。 

7.4.3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问题及修复工程调查应包括景观破坏类型、方式、影响对象及危害，已开展

景观修复工程的位置、范围、面积、措施、修复效果、资金投入和时间等。 

7.4.4 土地资源占损问题及土地复垦工程调查应包括矿业活动造成的土地占损方式、地类与面积、权

属、后续使用计划，已开展土地复垦工程的位置、范围、面积、修复方向、措施、修复效果、资金投入

和时间等。 

7.4.5 水资源水生态破坏问题及修复与改善工程调查应包括矿山废水排放情况及污染影响、地表水漏

失范围及影响、地下水水位下降和井泉干枯影响，已开展水资源水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的位置、范围、

面积、措施、修复效果、资金投入和时间等。 

7.4.6 矿山地质灾害问题及防治工程调查应包括矿业活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废）石流、地

面塌陷、地面沉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的类型、规模、影响范围、影响对象、经济损失和潜在隐

患等，已开展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位置、范围、面积、措施、修复效果、资金投入和时间等。 

7.4.7 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及恢复工程调查应包括矿业活动导致动物、植物等生物多样性减少影响破

坏范围、种类，已开展生物多样性恢复工程的位置、范围、面积、措施、修复效果、资金投入和时间等。 

7.4.8 其他修复工程调查应包括井口封堵的类型、位置、数量和隐患消除情况等，废石（渣）综合利

用措施、方量，转型利用地块的位置、面积和转型利用方向等。 

7.4.9 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调查应包括对矿山生态问题、生态修复工程现状而布置的监测点位、手段、

内容、频次、结果、周期和资金投入等，已采取管护工程的措施、资金投入和管护安排等。 

 

 



 

8 验收内容与标准 

8.1 自然恢复 

8.1.1 自然恢复验收内容包括： 

——植被生长的自然条件； 

——植被覆盖情况与长势； 

——场地安全和污染情况。 

8.1.2 自然恢复验收标准包括： 

——具备植被生长的自然条件； 

——植被覆盖度 75％以上，场地内植被无斑秃现象； 

——场地无地质安全隐患，无水土污染。 

8.2 生态保护保育工程 

8.2.1 生态保护保育工程验收内容包括： 

——对水源涵养区、生态公益林等采取保护保育措施； 

——对需要保护的植被采取的建立保护保育围栏、保护说明牌等工程措施； 

——对需要保护的动物采取的设立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生态廊道、保护说明牌等工程措施； 

——对具有重要科普意义的矿业遗迹、地质遗迹等其他需要保护的对象采取的设立警示牌、安全防

护网等工程措施。 

8.2.2 生态保护保育工程验收标准包括对保护保育对象已实施了有效的保护保育围栏、保护说明牌、

警示牌、生态廊道、安全防护网等保护保育措施。 

8.3 地形地貌景观修复、土地复垦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工程 

8.3.1 基本要求 

8.3.1.1  修复范围包括除转型利用区域以外的废弃土地资源占损破坏区。 

8.3.1.2 修复方向应根据修复单元的自然条件、土地利用规划和当地村民意见等综合确定，因地制宜，

原则上修复后土地类型的使用价值不低于破坏前土地类型的使用价值，优先修复为使用价值高的土地类

型。修复为林、草植被的，宜优先选择适应矿区生长的优良乡土树种、草种。修复前后地类、面积变化

表见 E.4。 

8.3.1.3  修复土地类型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和水域等。 

8.3.2 耕地复垦工程 

8.3.2.1 耕地复垦工程验收内容包括： 

——耕地复垦区的位置、范围、面积； 

——耕地复垦区的水源或蓄水池、灌排工程、机耕道等配套设施； 

——耕地复垦区的地面坡度、土壤质量、有效土层厚度、耕作层厚度、田块平整度。 

8.3.2.2 耕地复垦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复垦为耕地的具备水源、土壤、地形条件，其中复垦为旱地后的地面坡度未超过 25°，复垦

为水浇地、水田后的地面坡度未超过 15°； 

——水田丘块内土地平整度±3 cm 之内，水浇地丘块内土地平整度±5 cm 之内，满足 TD/T 1033

要求； 



——旱地的有效土层厚度不小于 40 cm，水浇地、水田的有效土层厚度不小于 60 cm，耕作层厚度

达到 20 cm以上，土壤环境质量满足 GB 15618 要求； 

——根据耕地区块大小设置的灌排工程及机耕道等配套设施，满足 GB 50288要求； 

——复垦耕地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2299、TD/T 1036 要求。 

8.3.3 园地复垦工程 

8.3.3.1 园地复垦工程验收内容包括： 

——园地复垦区的位置、范围、面积； 

——园地复垦区的水源、灌排工程及道路等配套设施； 

——园地复垦区的地面坡度、土壤质量、有效土层厚度、植被种类、边坡恢复等。 

8.3.3.2 园地复垦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复垦为园地后的地面坡度未超过 25°； 

——园地的有效土层厚度达到 40 cm以上，土壤环境质量满足 GB 15618要求； 

——根据园地面积大小及水源条件建设的灌排工程及道路等配套设施，满足 GB 50288 要求以及当

地同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要求。边坡宜植被保护，满足 GB/T 16453要求； 

——苗木成活率在 95％以上； 

——复垦园地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2299要求。 

8.3.4 林地复垦工程 

8.3.4.1 林地复垦工程验收内容包括： 

——林地复垦区的位置、范围、面积； 

——林地复垦区的地面坡度、土壤质量、有效土层厚度、植被种类、种植密度、成活率及边坡恢复

等。 

8.3.4.2 林地复垦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复垦为林地后的地面坡度小于或等于岩土自然休止角，边坡安全稳定； 

——全部覆土复垦为林地的，采用坑栽、点播或撒播种子，有效土层厚度大于 30 cm，不全部覆土

复垦为林地的，坑深为 50 cm～100 cm； 

——种植的乔木、灌木等与周边环境相适应，且乔木品种要求三个品种以上混交； 

——林地的种植密度满足 GB/T 15776要求； 

——乔木、灌木成活率不低于 85％或满足设计要求； 

——高陡边坡复垦为藤本植物的，清除了边坡危岩体，且根据边坡高度、坡度分阶梯设置了种植槽

进行藤本种植，藤本植物成活率在 85％以上或满足设计要求； 

——复垦林地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2299要求。 

8.3.5 草地复垦工程 

8.3.5.1 草地复垦工程验收内容包括： 

——草地复垦区的位置、范围、面积； 

——草地复垦区的地面坡度、有效土层厚度、种植方式、种植种类及成活率等。 

8.3.5.2 草地复垦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复垦为草地的最终坡度宜小于或等于岩土自然休止角，边坡安全稳定； 

——覆土复垦为草地的，有效土层厚度大于 30 cm； 

——撒播出苗率不低于 80％，草皮成活率在 75％以上或满足设计要求；  



——复垦草地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2299要求。 

8.3.6 建设用地复垦工程 

8.3.6.1 建设用地复垦工程验收内容包括： 

——建设用地复垦区的位置、范围、面积； 

——建设用地复垦区的安全隐患、场地平整度、土壤质量等。 

8.3.6.2 建设用地复垦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复垦为建设用地的场所已消除安全隐患，场地平整； 

——土壤环境质量满足 GB 36600要求； 

——复垦建设用地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2299要求。 

8.3.7 水域复垦工程 

8.3.7.1 水域复垦工程验收内容包括： 

——水域复垦区的位置、范围、面积； 

——水域复垦区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防护栏或网等安全隐患消除措施； 

——水域复垦区的水源补给、水质、排水设施及相关连通工程等。 

8.3.7.2 水域复垦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复垦为水域区周边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或设置了安全防护栏或网等，安全防护栏或网高不低

于 1.5m； 

——修建的给排水设施基本满足自然排放要求和防洪标准，并与周边的排水系统连成整体； 

——复垦为养殖渔业的水库、水塘，其水质满足 GB 11607要求；复垦为其他养殖业的水库、水塘，

其水质基本符合相关养殖水质标准； 

——复垦为蓄水池或人工湖，具有一定灌溉功能的，其水质满足 GB 3838的相关规定； 

——复垦为水库的已获得水利部门的相关意见或批复； 

——复垦为水域的相关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2299要求。 

8.4 水资源水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 

8.4.1 水资源水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验收内容包括： 

——验收修复区内地表水漏失、地下水资源枯竭或地下水水位下降的修复与改善措施； 

——验收修复区内地下水、地表水污染区的水质处理、水质改善及影响消除工程措施。 

8.4.2 水资源水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对地表水体漏失区采取了修复工程，消除了地表水漏失的影响； 

——对地下水资源枯竭或地下水水位下降区采取了水位恢复工程。对难以修复的地表水漏失、地下

水水位下降、井泉干涸及地下水、地表水受污染的区域，已修建引水渠道、供水管道等供水工

程，能够满足受影响范围内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需求。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满足 GB 5749要求，灌

溉用水的水质满足 GB 5084要求；  

——对矿坑涌水、选矿废水、淋滤废水（废石、尾矿、露采场）采取物理、化学或生物措施，排污

口废水水质满足 GB 8978 要求，煤矿排污口废水水质满足 GB 20426 要求。受纳矿山废水的地

表水体满足相应的水质标准：为生活饮用水的满足 GB 5749 要求；为养殖渔业用水的满足 GB 

11607要求，为其它水产养殖业的满足相关水产养殖水质标准；为灌溉用水的满足 GB 5084要

求等； 

——涉及水土流失的区域需满足 GB/T 50434要求； 



——相关修复及其引水、供水等配套工程质量需满足 DB43/T 2299要求。 

8.5 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8.5.1  崩塌防治工程 

8.5.1.1 崩塌防治工程验收内容包括消除崩塌地质灾害及隐患所采取的各项工程措施。 

8.5.1.2 崩塌防治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对已经发生的崩塌灾害，采取清理、支挡、护坡、截排水等工程措施消除了安全隐患； 

——对潜在的崩塌灾害，采用削坡减荷、锚固、支挡、截排水等预防措施稳固边坡，现状条件下消

除了安全隐患，并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 

——高陡边坡设置了安全防护栏或防护网； 

——崩塌防治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1358要求。 

8.5.2  滑坡防治工程 

8.5.2.1 滑坡防治工程验收内容包括消除滑坡地质灾害及隐患所采取的各项工程措施。 

8.5.2.2 滑坡防治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对已经发生的滑坡灾害，采取清理、支挡、护坡、截排水等工程措施消除了安全隐患； 

——对潜在的滑坡灾害，采用削坡减荷、锚固、抗滑桩、支挡、截排水等预防措施稳固边坡，现状

条件下消除了安全隐患，并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 

——高陡边坡设置了安全防护栏或防护网； 

——滑坡防治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1358要求。 

8.5.3  泥（废）石流防治工程 

8.5.3.1 泥（废）石流防治工程验收内容包括消除泥（废）石流地质灾害及隐患所采取的各项工程措

施。 

8.5.3.2 泥（废）石流防治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对已经发生的泥（废）石流灾害，采取清理泥土（石），修建拦挡坝等工程消除了安全隐患； 

——对潜在的泥（废）石流灾害隐患，采取切断或固化泥（废）石流物源，修建排导槽，废石堆前

缘修建挡墙，废石堆后缘修建截排水沟等预防措施，消除了不稳定因素，并设置了安全警示标

志； 

——泥（废）石流防治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1358要求。 

8.5.4  地面塌陷防治工程 

8.5.4.1 地面塌陷防治工程验收内容包括消除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及隐患所采取的各项工程措施。 

8.5.4.2 地面塌陷防治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对易治理的塌陷坑采取了回填、平整等工程措施，受损土地已修复； 

——对难以治理的塌陷坑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安全防护栏或防护网等，对潜在塌陷区采取了搬迁

避让等措施； 

——对塌陷区受损房屋按 GB 50292和 CECS 293中有关规定进行鉴定和处置，消除了安全隐患，并

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其中受损程度达 D级的应采取搬迁避让措施； 

——对地面塌陷已损毁可修复的土地及基础设施采取了修复措施； 

——地面塌陷防治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1358要求。 



8.5.5  地面沉陷防治工程 

8.5.5.1 地面沉陷防治工程验收内容包括消除地面沉陷地质灾害及隐患所采取的各项工程措施。 

8.5.5.2 地面沉陷防治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对因采空引发的地面沉陷以监测为主进行防治，对危险区采取了搬迁避让、充填采空区等修复

措施； 

——对因地下水水位下降引发的地面沉陷，已采取相关措施进行了防治； 

——对沉陷区受损房屋按 GB 50292和 CECS 293中有关规定进行鉴定和处置，消除安全隐患，并设

置了安全警示标志。其中受损程度达 D级的应采取搬迁避让措施； 

——对地面沉陷损毁的土地及基础设施采取了修复措施； 

——地面沉陷防治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1358要求。 

8.5.6  地裂缝防治工程 

8.5.6.1 地裂缝防治工程验收内容包括消除地裂缝地质灾害及隐患所采取的各项工程措施。 

8.5.6.2 地裂缝防治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对地裂缝采取了土石填充、夯实、灌浆固结和防渗处理等措施，消弥裂缝，受损土地已修复； 

——对地裂缝造成的受损房屋按 GB 50292和 CECS293 中有关规定进行鉴定和处置，消除安全隐患，

并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其中受损程度达 D 级的应采取搬迁避让措施； 

——地裂缝治理工程质量满足 DB43/T 1358要求。 

8.6  其它修复工程 

8.6.1 井口封堵工程 

8.6.1.1  井口封堵工程验收内容包括井口封堵位置、措施等。 

8.6.1.2 井口封堵工程验收标准为已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煤矿安全规程》进行有效

封堵，并消除了安全隐患。 

8.6.2 废弃物综合利用 

8.6.2.1  废弃物综合利用验收内容包括综合利用的方式、方向及相关措施。 

8.6.2.2 废弃物综合利用验收标准包括已通过对废石（土、渣）、煤矸石进行了检测，达到制砖、制水

泥、发电、铺路等综合利用条件的出具相关佐证材料，签订了综合利用的协议。采用废石（土、渣）进

行采空区充填的，已有相关佐证材料。 

8.6.3 转型利用 

8.6.3.1  转型利用验收内容包括符合转型利用条件、方向及相关措施。 

8.6.3.2 转型利用验收标准包括：  

——对需要保留再利用的矿部建筑应按有关规定补办用地手续。转型利用的场地要满足相关安全标

准，消除场地安全隐患，做好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具备场地排水及警示围挡等必要基础设施； 

——保留的矿山公路应由所在地村委会出具保留或再利用证明。 

8.7 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 

8.7.1 监测工程 



8.7.1.1 监测工程验收内容包括： 

——对矿山生态问题及发展趋势所采取的监测方法、点位、频次、结果记录台账等； 

——对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成效所采取的监测方法、点位、频次、结果记录台账等。 

8.7.1.2 监测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对土地资源占损区已采取人工现场量测、遥感监测、无人机拍摄等监测方法，涉及污染地块采

取了土壤样品采集与检测分析，开展了土地资源占损面积、范围及变化趋势监测，并有监测结

果记录台账； 

——对土地复垦区已采取人工现场量测、遥感监测、无人机拍摄等监测方法，开展了复垦面积和效

果的监测，并有监测结果记录台账； 

——对地表水漏失区农田、水体等位置已采取人工现场调查和简易监测的方法，开展了地表水漏失

区面积、范围及变化趋势监测，并有监测结果记录台账； 

——对水资源枯竭、地下水水位下降（井泉干涸）区已按照 DZ/T 0133部署了地下水水位监测点，

开展了地下水水位变化监测，并有监测结果记录台账； 

——对存在地下水、地表水污染的区域已按照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布设了水质样品监测点或安装了

水质自动检测装置，开展了水质监测，并有监测结果记录台账； 

——对矿坑涌水、选矿废水、淋滤废水（废石、尾矿、露采场）等污水处理工程的排污口及受纳水

体布设了水质样品监测点，开展了水质处理成效监测，并有监测结果记录台账；  

——对存在崩塌、滑坡、泥（废）石流及隐患的区域已按 DZ/T 0221、DZ/T 0227、DZ/T 0287部署

了简易监测或专业监测点，对存在地面塌陷、地面沉陷及地裂缝的区域已按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方案布设了简易监测或专业监测点，开展了矿山地质灾害变形、前兆和相关影响因子的监测，

并有监测结果记录台账； 

——对露天采场边坡、排土场已按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部署了简易监测或专业监测点，并有监测

结果记录台账； 

——对验收修复区内的动植物种类、数量变化已采取调查监测，并有调查监测记录台账； 

——对验收修复区内的植物种类、地径/胸径、植株高度、单位面积株数、存活率、郁闭度（覆盖

度）等已采取实地调查、遥感监测，并有监测结果记录台账。 

8.7.2 后期管护工程 

8.7.2.1 后期管护工程验收内容包括： 

——管护协议的签订、管护经费与管护责任人的落实情况等； 

——具体管护措施和管护记录台账等。 

8.7.2.2 后期管护工程验收标准包括： 

——对修复工程已签订了管护协议，落实了管护经费与管护责任人； 

——对已恢复植被采取了除虫害、浇水等措施，对未存活的植被进行了补种补栽，植被恢复成效明

显，并有佐证材料或相关管护记录台账；  

——对已恢复耕地采取了地力培肥、有效耕种、灌排系统维护等措施，并有管护记录台账； 

——对修复工程中的专业监测设备进行了保养维护，保障了其正常运行，并有保养维护记录台账。 

 

9 公众参与 

 

9.1 年度验收满意度的调查对象为矿山所涉村委、当地居民。矿山所涉每个行政村至少调查 2 名当地

居民代表，总人数不少于 5人，并将意见填写至附录 E.8。 



9.2 分期验收满意度的调查对象为矿山所涉乡镇政府、村委、当地居民。矿山所涉每个行政村至少调

查 2名当地居民代表，总人数不少于 5 人，并将意见填写至附录 E.9。 

9.3 关闭验收满意度的调查对象为矿山所涉乡镇政府、村委、当地居民。矿山所涉每个行政村至少调

查 2名当地居民代表，总人数不少于 5人，其中矿山所涉租赁土地的使用权人不少于 1名代表，涉及到

既往矿山地质灾害影响严重区、水土污染严重区应有受影响区内的居民代表，并将意见填写至附录

E.10。 

9.4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的满意度调查应有记录、照片，并在征求意见表上加盖乡镇政府、村委会

公章及被调查人员签名。 

 

10 验收结论 

 

10.1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的结论由验收组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共同商议，对矿山生态保护修复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并按照整改意见进行实地复核。 

10.2 验收结论分为两类：合格、不合格，分类及要求见附录 D。 

 

11 验收成果 

 

11.1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年度验收、分期验收、关闭验收成果报告由文本、照片、附表、附图和附

件五个部分组成。 

11.2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年度验收、分期验收、关闭验收报告的文本编制按附录 A执行，附表、附图编

制按附录 B、C、E执行。 

 



 

 

附 录 A 

（规范性）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年度计划或报告编写提纲 

 

A.1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年度计划编写提纲 

1.矿山概况 

1.1采矿权设置现状及本年度验收周期 

1.2矿山生态修复基金计提与使用现状 

1.3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情况 

1.4本年度矿山开采计划 

2.主要生态问题 

3.年度修复计划 

3.1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年度修复工程及基金计提建议 

3.2实际年度计划修复工程 

4.年度计划修复工程费用估算 

5.生态修复基金年度计提计划 

 

照片：年度拟修复区生态问题照片 

 

附图：年度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部署图 

 

 

  

 



A.2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年度验收报告编写提纲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基本情况表（表 E.1） 

 

1.验收工作概况 

2.矿山概况 

2.1采矿权设置现状及本年度验收周期 

2.2矿山生态修复基金计提与使用现状 

2.3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情况 

3.主要生态问题 

4.年度修复工程及效果 

4.1地形地貌景观修复工程 

4.2土地复垦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工程 

4.3水资源水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 

4.4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4.5其他修复工程 

4.6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 

5.年度修复工程与年度计划修复工程比对情况 

6.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土地地类变化情况 

7.验收结论与建议 

7.1验收结论 

7.2建议  

 

照片：年度生态修复工程照片 

 

附表：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土地地类变化表（表 E.4）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年度验收满意度调查表（表 E.8） 

 

附图：年度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分布图 

 

主要附件： 

1.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2.矿山生态修复基金账户设置、基金计提与使用信息 

3.矿山企业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承诺书 

4.矿山企业对修复工程质量的承诺书 

5.污染风险矿山需提供水土监测报告 

6.修复为水库的需提供水利部门意见 

7.其它材料 

  

   

     



A.3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分期验收报告编写提纲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基本情况表（表 E.1） 

 

1.前言 

1.1验收目的、任务和依据 

1.2验收工作概况 

2.矿山概况 

2.1矿山区位条件 

2.2矿山开采历史与现状 

2.3采矿权设置现状 

2.4矿山生态修复基金计提与使用 

2.5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情况 

2.6以往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情况 

3.矿山生态环境背景 

4.主要生态问题 

4.1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4.2土地资源占损 

4.3水资源水生态破坏 

4.4矿山地质灾害 

4.5生物多样性破坏 

4.6其他 

5.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效果 

5.1以往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效果 

5.1.1地形地貌景观修复工程 

5.1.2土地复垦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工程 

5.1.3水资源水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 

5.1.4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5.1.5其他修复工程 

5.1.6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 

5.2本期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效果 

5.2.1地形地貌景观修复工程 

5.2.2土地复垦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工程 

5.2.3水资源水生态修复与改善工程 

5.2.4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5.2.5其他修复工程 

5.2.6监测及后期管护工程 

5.3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落实情况 

6.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土地地类变化情况 

7.存在的主要问题 

8.验收结论与建议 



8.1验收结论 

8.2建议 

 

主要照片 

1.矿山主要生态问题及生态修复工程照片 

2.现场验收工作照片 

 

主要附表 

1.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调查表（表 E.2-E7） 

2.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满意度调查表（表 E.9） 

 

主要附图 

1.矿山遥感影像图 

2.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分布图 

 

主要附件 

1.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2.矿山生态修复基金账户设置、基金计提与使用信息 

3.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初验意见 

4.矿山企业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承诺书 

5.矿山企业对修复工程质量的承诺书 

6.年度验收意见表 

7.污染风险矿山需提供水土监测报告 

8.修复为水库的需提供水利部门意见 

9.转型利用佐证材料  

10.其它材料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6814103713

3006026

https://d.book118.com/568141037133006026
https://d.book118.com/568141037133006026

